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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 
 

 
 海关总署公告 2008 年第 17 号 

 

 

颁布部门： 海关总署 

颁布日期： 2008 年 3 月 12 日 

生效日期： 2008 年 5 月 1 日 

 

海关总署于 2005 年先后下发的海关总署令

第 127 号及海关总署公告 2005 年第 18 号，对报

关单位的注册登记及管理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2008年 3月 12日颁布的海关总署公告2008年第

17 号进一步规范了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拥有“进

出口收发货人”和“报关企业”的双重身份企业

的管理。公告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公告的适用区域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包

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

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跨境工业区和国际

边境经济合作中心配套区等。 

2. 对于区内同时拥有“进出口收发货人”和“报

关企业”两个编码的企业今后只能选择保留

其中一个编码。 

3. 选择保留“报关企业”编码的，其可以在区

内和区外继续开展代理报关业务，但不得开

展自理报关业务。 

4. 选择保留“进出口收发货人”编码的，其可

以在区内可以同时开展代理和“自理”报关

业务；在区外可以开展代理报关业务，但不

得开展“自理”报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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